
  

  

不质询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
  

□  李  伟 
  

从各地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，各地各级人代会上质询案非常少见，这应当引起各
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高度重视。因为没有质询案，并不表明有关国家机关不存在问
题，相反，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，如“三乱”问题、司法腐败等问题，却有愈演愈烈
之势。 

笔者认为，未出现质询案的主要原因：首先是进入程序难。据反映，在各级人民
代表大会会议上，有些代表尽管按照有关要求提出了质询案，写明了质询对象、质询
的问题和内容，但议案审查委员会提交大会主席团会议表决时，总是以质询内容不清
或者质询的问题不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、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，而被予以否认，使之
进不了大会程序，最后当作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。其次是大会会期短。由于受会议
经费的影响，一般情况下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只有4～8天的会期，但一件质
询案从提出到答复也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，必须打乱既定议程，延长会期，进一步考
虑被质询单位答复代表的时间、地点以及答复的方式等许多问题，那些希望受质询机
关在短时间内给予圆满的答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较短的会期也影响了质询案的提
出。三是大会主席团顾虑多。大会主席团成员大都是当地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人，尽管
被质询单位存有重大问题，但这个单位总有一名领导分管，其他领导为了照顾面子，
同意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；其他主席团成员也不愿意得罪被质询单位的领导，往
往使这一监督形式化为泡影。 

质询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代表的一项特殊权利，也是人大代表对国家机
关采取的一项特别的监督措施，对于纠正政府机关决策失误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，维
护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。人大代表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监督形式，不能不说是
一个遗憾。为此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：一是对代表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，使人大
代表明确自己的权利、义务和作用，时刻牢记人大代表是一种职务，更是一种责任，
要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质询权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二是必须完善
有关质询权方面的法律规定，进一步明确质询案提出的条件，质询的时间、地点、答
复的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以增强操作性和可行性。三是应当为代表质询提供
时间保证，大会主席团应根据代表提出质询案的难易程度，适当延长人代会的会期，
使受质询机关能够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充分准备，以便作出全面、准确、合理的答复，
从而充分发挥代表在会议期间的作用，切实增强人大对国家机关的有效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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